
勸
嘉
活
動
管
理
之
臉
討
與
改
進

江
國
仁

陳
世
昌

士
宣
、
前
…
至
一
口

臺
灣
地
區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凌
晨
一
時
四
十
七
分
於
南
投
縣

日
月
潭
發
生
規
模
七
﹒
三
地
震
。
由
於
震
度
強
烈
，
加
上
餘
震
陸
續
發

生
，
災
情
慘
重
，
總
計
造
成
二
千
四
百
四
十
人
罹
難
，
五
十
四
人
失
蹤
，

九
千
餘
人
受
傷
送
醫
，
住
屋
全
倒
五
萬
一
千
三
百
九
十
二
戶
，
半
倒
五
萬

三
千
四
百
五
十
五
戶
，
其
他
各
項
損
失
難
以
估
計
。

這
次
地
震
雖
然
造
成
了
臺
灣
百
年
來
最
大
的
災
難
，
難
能
可
貴
的
是

無
數
的
愛
心
民
眾
慷
慨
捐
輸
以
服
濟
災
民
，
相
對
地
各
種
捐
款
專
戶
應
運

而
生
。
根
攘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的
統
計
，
截
至
八
+
九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止
，

政
府
機
關
設
立
之
捐
款
專
戶
有
一

O
八
個
，
民
間
設
有
二
二
二
個
，
合
計

共
有
三
三

0
個
專
戶
，
捐
款
總
金
額
約
新
臺
幣
二
百
八
十
九
億
四
千
三
百

餘
萬
元
。
盛
況
空
前
，
歷
年
來
所
僅
見
。
惟
眾
多
受
款
專
戶
暨
龐
大
捐
款

金
額
流
向
如
何
追
蹤
、
管
理
?
民
眾
所
捐
善
款
是
否
真
能
災
款
災
用
?
亦

使
得
勸
募
活
動
的
管
理
問
題
，
再
度
受
到
社
會
各
界
的
高
度
關
注
。

由
於
捐
募
活
動
涉
及
「
施
」
|
捐
贈
行
為
與
「
受
」
|
勸
募
行
為
等

兩
大
部
分
，
有
關
對
於
個
人
、
非
營
利
組
織
及
營
利
事
業
的
捐
贈
行
為
之

鼓
勵
措
施
，
因
其
規
範
的
對
象
、
意
旨
與
勸
募
行
為
之
管
理
大
不
相
同
，

且
相
關
作
法
散
見
於
所
得
稅
法
、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、
營
業
稅
法
等
相
關

法
規
，
暫
不
列
入
討
論
範
疇
之
內
。
本
文
擬
以
民
間
各
類
型
組
織
的
勸
募

活
動
為
討
論
標
的
，
首
先
說
明
現
行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之
相
關
規
定
與
作

法
，
並
闡
述
九
二
一
震
災
期
間
勸
募
活
動
之
權
宣
管
理
措
施
與
檢
討
，
最

後
再
就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工
作
的
改
進
方
向
提
出
個
人
淺
見
供
參
考
。

貳
、
現
行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作
法

「
政
府
補
助
有
限
，
民
間
力
量
無
窮
」
'
對
於
各
類
公
益
組
織
而
昔
日
，

為
了
有
效
推
展
各
類
公
益
事
業
，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是
一
項
重
要
的
工
作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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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勸
募
活
動
就
成
為
獲
取
資
源
不
可
或
缺
的
方
法
。
從
尊
重
組
織
自
主
發

展
的
角
度
觀
之
，
政
府
自
不
應
過
度
干
預
，
對
於
勸
募
活
動
本
應
著
重
於

「
輔
導
」
、
「
協
助
」
功
能
的
發
揮
.. 

然
而
對
大
多
數
不
特
定
的
捐
贈
者
而

言
，
捐
贈
行
為
是
個
人
關
懷
社
會
、
伸
張
公
義
的
表
現
，
政
府
有
義
務
協

助
捐
贈
者
辨
識
、
並
鼓
勵
著
有
績
效
的
公
益
組
織
，
讓
所
捐
贈
的
每
一
分

資
源
能
發
揮
最
大
的
運
用
效
益
，
故
政
府
更
應
著
重
於
「
監
督
」
、
「
防
弊
」

功
能
的
發
揮
。
「
輔
導
」
、
「
監
督
」
兩
種
功
能
孰
輕
孰
重
?
如
何
兼
顧
?

尺
度
如
何
拿
捏
?
將
決
定
政
府
對
於
勸
募
活
動
的
有
所
作
為
與
不
作
為
。

為
了
有
效
管
理
各
式
勸
募
活
動
，
以
避
免
「
假
愛
心
、
真
做
財
」
的

情
形
發
生
，
行
政
院
前
於
三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日
公
布
(
四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
十
日
修
正
公
布
)
「
統
一
捐
募
運
動
管
理
辦
法
」
'
各
省
市
亦
有
相
關
捐
募

運
動
管
理
(
實
施
)
辦
法
之
訂
定
，
藉
以
規
範
關
於
國
防
建
設
、
慰
勞
軍

警
、
教
育
文
化
、
公
益
慈
善
等
公
益
用
途
的
公
開
募
款
活
動
，
並
廣
續
沿

用
迄
今
。

依
現
行
統
一
捐
募
運
動
辦
法
之
規
定
，
辦
理
勸
募
活
動
者
應
按
募
款

用
途
〔
分
全
國
性
(
含
跨
省
市
者
)
、
各
省
市
(
含
跨
縣
市
者
)
、
各
縣
市

等
三
種
〕
向
各
級
社
政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許
可
。
其
用
途
屬
於
全
國
性
者
，

發
起
單
位
應
於
勸
募
活
動
開
始
日
前
三
十
日
，
備
齊
申
請
函
、
發
起
捐
募

連
動
申
請
表
、
理
(
蓋
)
監
事
會
議
紀
錄
、
捐
募
運
動
計
畫
書
及
募
得
款

使
用
計
畫
書
向
內
政
部
提
出
申
請
。

內
政
部
接
獲
申
請
案
件
後
，
依
申
請
單
位
屬
性
及
募
得
款
使
用
目

的
，
另
行
會
商
各
該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，
共
同
審
核
申
請
計
畫
相
關
內

容
。
另
為
便
利
民
眾
明
確
辨
識
勸
募
活
動
之
合
法
性
並
保
護
合
法
發
起
勸

募
活
動
單
位
免
遭
誤
解
，
均
要
求
﹒
申
請
單
位
應
於
募
款
文
宣
品
及
專
用
收

接
載
明
捐
募
活
動
核
准
文
號
、
活
動
起
吃
日
期
、
主
辦
單
位
名
稱
、
地

址
、
電
話
等
內
容
，
並
將
專
用
收
據
送
達
內
政
部
加
蓋
驗
印
章
，
以
協
助

申
請
單
位
對
外
募
款
。

事
後
，
申
辦
單
應
於
勸
募
活
動
結
束
十
五
日
內
，
備
函
將
勸
募
所
得

收
支
明
細
、
空
白
收
據
、
專
戶
儲
存
證
明
、
徵
信
錄
報
送
內
政
部
備
查
，

始
得
依
原
訂
募
得
款
使
用
計
畫
書
動
支
募
得
款

.. 

在
募
得
款
動
支
完
竣

後
，
申
辦
單
位
亦
應
驗
附
募
得
款
使
用
報
告
書
、
支
出
明
細
及
徵
信
文
件

送
達
內
政
部
辦
理
結
案
手
續
，
以
累
積
申
辦
單
位
之
信
用
。
以
上
作
法
詳

見
「
舉
辦
統
一
捐
募
連
動
流
程
」
(
如
圖
)
。

從
上
述
說
明
可
以
得
知
，
我
國
政
府
對
於
民
間
組
織
辦
理
勸
募
活
動

的
管
理
，
較
傾
向
以
「
監
督
」
、
「
防
弊
」
為
主
要
的
工
作
目
標
，
而
為

考
量
民
問
組
織
自
主
性
的
發
展
，
僅
針
對
其
主
動
對
外
勸
募
的
行
為
予
以

規
範
'
平
時
經
常
性
、
被
動
式
接
受
民
眾
捐
贈
的
部
分
，
則
依
據
「
教
育

文
化
公
益
慈
善
機
關
或
團
體
兔
納
所
得
稅
適
用
標
準
」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
八
款
之
規
定
(
備
註
)
，
鼓
勵
機
關
團
體
將
各
類
經
常
性
收
入
(
含
民
眾

捐
贈
所
得
)
用
於
與
其
創
設
目
的
有
關
之
活
動
，
並
未
硬
性
規
定
其
接
受

捐
款
應
公
開
徵
信
或
捐
款
用
途
等
相
關
規
範
'
以
避
免
過
度
干
預
，
試
圖

在
「
監
督
」
與
「
協
助
」
當
中
取
得
一
個
平
衡
點
。

然
而
由
於
我
國
對
於
勸
募
活
動
的
規
範
'
係
以
行
政
命
令
(
中
央
及

各
省
市
的
捐
募
運
動
管
理
辦
法
)
為
法
源
依
據
，
法
令
層
級
較
低
致
未
能

訂
定
罰
則
，
缺
乏
正
當
性
與
強
制
力
，
主
管
機
關
難
以
針
對
部
分
不
法
勸

募
組
織
予
以
處
分
，
尚
難
達
到
「
監
督
」
、
「
防
弊
」
的
功
能

.. 

另
一
方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內
/
】

QU 
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舉辦統一捐募運動流程

一、申請〈於捐募活動開始前三十日提出〉

應備文件:

1.申請函

2.發起捐募連動申請表

核 13.董事會議紀錄
准 14.捐募運動計畫書

↓|(含活一表及經費來源)
15募得款使用計畫書(請敘明使用期限)

|6.前次募得款執行情形報告書及相關明細表

二、收據驗印〈於收受核准函後七日內到部驗印〉

1.修改計畫
2結合慈善團體或基金會

共同主辦

l 應備文件|撇(一一敝號…一日期募1報備函(註明起草編號及總張數)

款目的、收攘編號、貴會名稱、地址及電話)

三、函報捐募活動辦理情形〈於捐募活動結束十五日內〉

應備文件:

1.陳報函

2捐募皈支一覽表(含支出明細表)
3.收據(含未使用收接)

4.募款徵信錄

5.專戶儲存證明

四、函報募得款超出或不足部分:

(一)超出部分

1 應備文件1.陳報函

2.募得款超出部份(依原核准計畫)

增列募得款使用計畫書

五、結案〈募得款執行完竣後十五日內〉

應備文件:

1.結案函
2.募得款使用報告書

3.支出明細表及證明文件
4募得款使用徵信錄

備註:第三項與第四項可同時函報

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(二)不足部分

應備文件:

1.陳報函

2募得款不足部分(依原核准計畫)

提出如何補充說明或變更使用計畫

門
〈U

門
〈U 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面
，
一
個
合
法
的
勸
募
活
動
申
辦
流
程
必
須
同
時
完
成
「
事
前
核
准
」
、

「
募
款
成
果
報
備
」
及
「
事
後
徵
信
核
備
」
等
三
部
分
，
始
告
完
整
，
不
免

讓
勸
募
團
體
有
申
辦
流
程
繁
複
之
感
，
加
上
政
府
對
於
勸
募
管
理
相
關
規

定
之
宣
導
有
限
，
合
法
申
辦
之
全
國
性
勸
募
活
動
，
一
年
不
過
數
十
件
，

相
較
於
日
常
生
活
經
驗
中
，
隨
時
隨
地
可
見
的
勸
募
活
動
，
「
輔
導
」
、

「
協
助
」
的
功
能
似
乎
也
著
實
有
限
。
由
此
得
見
我
國
的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工

作
確
有
檢
討
之
必
要
，
而
九
二
一
震
災
的
發
生
，
更
加
突
顯
了
這
個
問
題

的
嚴
重
性
。參

、
九
一
二
震
災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與
檢
討

、
婊
災
專
戶
管
理
部
分

依
照
前
述
規
定
，
一
般
勸
募
活
動
應
於
事
前
檢
具
應
備
文
件
向
內
政

部
申
請
核
准
再
據
以
實
施
，
惟
本
次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事
出
突
然
，
且
災
情

嚴
重
，
全
國
各
界
為
爭
取
時
效
，
紛
紛
於
日
內
設
立
販
災
專
戶
供
民
眾
捐

款
，
少
有
依
上
開
規
定
辦
理
事
先
報
備
者
。
內
政
部
為
因
應
緊
急
情
勢
，

加
強
九
二
一
震
災
捐
募
管
理
事
宜
，
除
於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發
布

新
聞
，
呼
籲
民
眾
嗔
選
捐
款
對
象
並
於
捐
款
時
索
取
收
據
以
供
申
報
綜
合

所
得
稅
列
舉
扣
除
之
用
以
外
，
特
採
准
予
各
勸
募
單
位
事
後
核
備
方
式
辦

理
，
並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負
責
辦
理
下
列
措
施.. 

H
查
詢
瞭
解
各
服
災
專
戶
設
置
情
形
、
募
款
金
額
及
運
用
方
式
。

同
函
請
各
設
置
販
災
專
戶
單
位
提
供
相
關
資
料
，
如
其
捐
款
擬
自
行

運
用
，
則
請
該
單
位
依
「
統
一
捐
募
連
動
辦
法
」
規
定
報
內
政
部
核
備
。

回
督
導
地
方
政
府
及
各
民
間
專
戶
應
公
開
徵
信
。

四
召
開
九
一
二
服
災
捐
款
專
戶
協
調
會
議
，
請
財
政
部
金
融
局
及
交

通
部
郵
政
儲
金
匯
業
局
提
供
民
間
於
金
融
機
構
或
郵
局
開
立
脹
災
專
戶
情

形
，
俾
各
級
政
府
及
檢
調
單
位
瞭
解
社
會
各
界
設
置
販
災
專
戶
及
捐
款
運

用
情
形
，
以
輔
導
其
依
法
辦
理
;
另
一
方
面
，
民
間
自
行
設
置
九
二
一
眼

災
捐
款
專
戶
者
，
請
各
該
主
管
機
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督
導
其
依
照

「
統
一
捐
募
連
動
辦
法
」
規
定
辦
理
相
關
作
業
。

儘
管
內
政
部
採
取
上
開
措
施
，
然
而
民
間
團
體
配
合
辦
理
的
情
形
卻

與
官
方
的
期
待
有
所
落
差
，
一
方
面
由
於
過
去
勸
募
活
動
之
宣
導
成
效
有

限
，
募
款
單
位
及
社
會
大
軍
(
捐
款
單
位
、
捐
款
人
)
不
詰
相
關
法
規
，

大
部
分
民
間
團
體
未
能
依
統
一
捐
募
連
動
辦
法
規
定
於
勸
募
活
動
各
階
段

辦
理
法
定
作
為
;
另
一
方
面
因
主
管
機
關
缺
乏
強
制
性
的
法
源
依
據
，
內

政
部
僅
能
以
柔
性
勸
說
方
式
(
包
括
發
布
新
聞
稿
以
周
知
社
會
大
眾
，
以

及
電
話
聯
繫
、
公
文
函
請
其
配
合
作
業
)
處
理
及
掌
握
募
款
情
形
，
或
移

請
警
政
單
位
協
助
了
解
，
管
理
成
效
相
對
有
限
。

二
、
婊
災
捐
款
運
用
部
分

確
實
掌
握
捐
款
流
向
，
並
予
以
協
調
分
配
，
以
有
效
發
揮
整
體
捐
款

連
用
效
益
，
避
免
捐
款
資
源
重
複
或
不
當
配
置
，
是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工
作

的
重
點
內
容
。
有
鑒
於
本
次
震
災
龐
大
捐
款
運
用
良
攝
對
於
災
後
重
建
工

作
之
重
要
性
，
民
間
已
自
行
成
立
「
全
國
民
問
災
後
重
建
協
調
監
督
聯
盟
」

以
監
督
民
間
募
款
單
位
對
於
募
得
款
之
運
用
情
形
;
政
府
採
行
之
相
關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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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措
施
部
分
，
內
政
部
除
行
文
請
各
捐
款
專
戶
及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輔
導
掌

握
區
域
性
捐
款
專
戶
速
送
資
料
核
備
以
掌
握
捐
款
流
向
之
外
，
並
函
請
財

政
部
金
融
局
、
交
通
部
郵
政
儲
金
匯
業
局
協
助
瞭
解
民
間
設
立
專
戶
情
形

及
捐
款
金
額
。
同
時
邀
集
政
府
相
關
部
會
及
各
捐
款
專
戶
單
位
召
開
「
九

一
二
脹
災
捐
款
專
戶
協
調
會
議
于
請
各
民
間
自
行
設
置
專
戶
並
擬
自
行
連

用
者
確
實
依
所
訂
募
得
款
使
用
計
畫
實
施
，
落
實
專
款
專
用
原
則
，
並
於

事
後
檢
附
募
得
款
使
用
報
告
送
內
政
部
核
備

.. 

未
擬
定
募
得
款
使
用
計
畫

者
，
請
參
考
內
政
部
等
相
關
單
位
提
供
之
災
區
需
求
資
料
及
相
關
團
體
所

從
事
之
服
務
內
容
後
再
行
訂
定
，
以
避
免
資
源
之
重
複
配
置
。

本
次
震
災
捐
款
依
募
得
款
之
使
用
者
區
分
可
大
致
分
為
三
大
流
向
.. 

第
一
類
是
由
行
政
院
整
合
各
界
捐
款
輔
導
成
立
的
「
財
團
法
人
九
二
一
震

災
重
建
基
金
會
」
規
劃
連
用
，
所
收
各
界
捐
款
計
約
新
台
幣
一
百
三
十
億

餘
元
;
第
二
類
是
由
各
民
間
團
體
(
含
勸
募
單
位
本
身
)
擬
訂
計
畫
自
行

運
用
者
，
計
約
新
台
幣
九
十
四
億
餘
一
兀
.• 

第
三
類
是
依
捐
款
人
之
指
定
用

途
或
指
定
使
用
地
區
由
部
分
中
央
部
會
及
各
受
災
地
區
之
縣
(
市
)
政
府

及
其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公
所
自
行
運
用
者
，
所
收
捐
款
約
新
台
幣
六
十

四
億
餘
元
。
上
開
三
大
流
向
內
部
及
彼
此
間
並
無
橫
向
溝
通
聯
繫
的
機

制
，
致
無
法
統
整
連
用
，
捐
款
支
出
項
目
及
援
助
地
區
難
免
有
所
重
復
及

遺
漏
之
處
，
亦
為
本
次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最
大
的
爭
議
之
一
。

三
、
九
-
二
震
災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檢
討

依
現
行
「
統
一
捐
募
運
動
辦
法
」
之
規
定
，
發
起
單
位
應
事
先
向
主

管
機
關
提
出
申
請
並
取
得
許
可
後
方
得
辦
理
勸
募
活
動
。
惟
本
次
震
災
事

出
突
然
，
上
開
辦
法
中
並
未
針
對
此
類
緊
急
勸
募
活
動
為
特
別
之
規
範
'

致
法
令
規
定
與
執
行
緩
不
濟
急
，
無
法
符
合
捐
款
民
眾
及
勸
募
組
織
之
需

求
。
內
政
部
雖
另
以
事
後
核
備
方
式
辦
理
，
並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負
責
各
專

戶
之
清
查
與
聯
繫
工
作
，
但
仍
有
部
分
發
起
單
位
對
於
勸
募
相
關
規
定
未

盡
熟
拾
，
加
上
申
辦
核
備
手
續
繁
冗
費
時
，
致
核
備
時
效
略
嫌
不
足
，
通

過
許
可
單
位
之
比
例
亦
稍
有
偏
低
，
未
能
迅
速
便
利
民
意
明
確
辨
識
勸
募

活
動
之
合
法
性
並
保
護
合
法
發
起
勸
募
活
動
之
單
位
;
另
一
方
面
，
上
開

辦
法
係
屬
行
政
命
令
，
法
令
層
級
較
低
致
未
能
訂
定
罰
則
，
缺
乏
正
當
性

與
強
制
力
，
相
對
使
得
少
數
有
心
團
體
與
人
士
有
機
可
乘
，
值
此
申
請
案

件
激
增
而
承
辦
人
力
不
足
之
際
，
更
增
添
相
關
機
關
管
理
與
稽
查
之
難

度
。

至
於
捐
款
目
的
之
確
保
部
分
，
摸
究
其
問
題
癥
結
，
多
與
上
開
專
戶

管
理
檢
討
內
容
大
致
相
同
，
惟
本
次
震
災
民
眾
捐
贈
款
項
，
或
有
指
定
用

途
交
付
相
關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運
用
者
，
或
有
指
定
使
用
地
區
交
付
各

地
方
政
府
運
用
者
，
其
餘
部
分
勸
募
組
織
多
配
合
行
政
院
之
作
法
，
將
所

得
款
項
轉
交
付
「
財
團
法
人
九
一
三
震
災
重
建
基
金
會
」
運
用
，
以
維
護

捐
款
之
正
當
用
途
，
發
揮
最
大
效
用
。
顯
示
多
數
捐
款
民
眾
之
明
智
及
各

勸
募
組
織
之
良
正
用
心
。

肆
、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工
作
改
進
之
智
議

政
府
之
所
以
必
須
介
入
民
間
勸
募
活
動
有
四
個
原
因

.. 
L

為
協
助
捐

款
民
眾
辨
識
正
當
、
著
有
績
效
的
募
款
活
動
及
發
起
單
位

.. 

Z

為
避
免
不

法
團
體
從
中
斂
財

.. 
1

為
保
障
優
良
民
間
組
織
取
得
公
信
及
社
會
資
源
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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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H為
確
保
捐
贈
所
得
之
有
效
運
用
，
並
進
一
步
提
昇
民
意
對
勸
募
活
動
的

信
賴
程
度
。
由
此
目
標
基
準
檢
視
我
國
對
於
勸
募
活
動
之
管
理
工
作
，
可

以
發
現
最
大
的
問
題
根
源
在
於
法
源
依
據
以
及
宣
導
工
作
不
足
所
致
，
此

即
為
未
來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工
作
改
進
之
重
點
方
向
，
分
述
如
下

.. 

一
、
法
源
依
據

現
行
勸
募
管
理
法
令
|
行
政
院
及
各
省
市
所
訂
定
之
捐
募
連
動
(
實

施
、
管
理
)
辦
法
，
係
分
別
於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至
七
十
九
年
間
修
正
發
布

之
行
政
法
規
，
用
以
規
範
各
類
捐
募
運
動
，
然
以
其
法
律
體
系
均
僅
屬

「
辦
法
」
位
階
，
且
相
關
作
業
規
定
與
社
會
需
求
未
盡
相
符
，
建
議
可
朝
下

列
幾
點
方
向
研
議
修
訂

.. 

H
提
昇
法
令
位
階

•• 

有
關
人
民
之
權
利
、
義
務
者
，
應
以
法
律
定

之
，
業
於
我
國
憲
法
「
人
民
之
權
利
義
務
章
」
及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五

條
所
明
定
。
為
達
成
勸
募
活
動
良
性
管
理
的
目
標
以
增
進
公
共
利
益
既
屬

必
要
，
對
於
不
法
團
體
的
罰
則
勢
不
可
兔
，
故
相
關
管
理
工
作
之
法
源
依

據
仍
應
以
「
法
律
」
位
階
定
之
。
至
對
於
勸
募
組
織
之
受
理
應
採
「
許
可

制
」
或
「
登
記
制
」
?
由
強
化
規
範
機
制
或
順
應
民
主
潮
流
等
不
同
觀
點

出
發
，
將
獲
致
不
同
主
張
。
依
前
述
政
府
介
入
勸
募
活
動
管
理
的
各
項
原

因
，
本
文
認
為
仍
以
「
許
可
制
」
方
式
辦
理
為
宜
，
以
確
實
掌
握
民
間
勸

募
活
動
辦
理
情
形
，
惟
如
何
簡
化
申
辦
手
續
，
亦
須
一
併
考
量
。

口
簡
化
行
政
手
續.. 

首
先
對
於
民
間
勸
募
行
為
之
規
範
，
應
限
於
以

民
問
組
織
偶
發
性
、
對
外
主
動
發
起
的
勸
募
活
動
為
規
範
標
的
，
其
經
常

性
、
被
動
式
接
受
各
界
(
含
組
織
內
外
成
員
)
之
捐
款
仍
不
宜
納
入
管
理

之
列
，
主
要
原
因
有
四

.. 
L

民
間
組
織
被
動
接
受
捐
款
，
係
與
特
定
捐
贈

人
之
契
約
行
為
，
尚
非
屬
勸
募
行
為
範
疇

;
1

依
據
「
教
育
文
化
公
益
慈

善
機
關
或
團
體
免
納
所
得
稅
適
用
標
準
」
之
規
定
，
對
於
此
部
分
捐
款
之

用
途
已
有
適
度
之
規
範

;
1

尊
重
民
間
組
織
業
務
推
展
的
自
主
性

.. 
4
.減

少
政
府
管
理
之
行
政
成
本
。

其
次
，
以
往
申
辦
作
業
以
勸
募
活
動
流
程
分
為
三
階
段
(
事
前
核

准
、
募
款
成
果
報
備
及
事
後
徵
信
核
備
)
，
分
別
有
其
不
同
規
範
標
的
(
申

辦
單
位
、
勸
募
所
得
、
捐
款
用
途
)
之
考
量
，
惟
就
實
務
面
來
說
，
以
勸

募
活
動
個
案
受
理
似
無
必
要
，
且
嫌
繁
瑣
，
應
可
鼓
勵
申
辦
勸
募
活
動
之

民
間
組
織
於
年
度
初
即
研
提
全
年
度
勸
募
活
動
計
畫
，
並
司
將
第
二
、
三

階
段
予
以
簡
併
，
或
於
來
年
辦
理
申
請
許
可
時
併
同
辦
理
前
案
報
結
即

可
。
司
免
申
辦
之
民
間
組
織
為
個
別
勸
募
活
動
不
時
往
返
政
府
部
門
之

苦
，
亦
可
防
止
部
分
民
間
組
織
為
勸
募
而
勸
募
'
分
別
以
不
同
名
目
之
活

動
於
年
中
不
斷
申
辦
之
情
事
發
生
。
又
針
對
因
突
發
性
事
由
(
如
九
二
一

震
災
)
而
有
對
外
勸
募
之
必
要
者
，
應
有
時
限
、
手
續
方
面
之
彈
性
規

定
，
以
便
利
民
間
組
織
申
辦
，
並
符
時
效
。

為
配
合
最
新
公
布
之
行
政
執
行
法
及
行
政
程
序
法
相
關
規
定
，
使
其

具
強
制
力
，
內
政
部
己
研
擬
「
勸
募
管
理
條
例
」
草
案
，
就
得
發
起
勸
募

之
團
體
及
事
由
、
勸
募
行
為
定
義
及
徵
信
等
相
關
規
範
、
罰
則
修
訂
相
關

條
文
以
因
應
實
際
需
要
，
上
開
草
案
並
業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
送
請
行
政
院
審
議
中
。

二
、
宣
導
工
作

H
捐
款
民
眾
權
利
意
識
之
建
立

.. 

由
於
民
生
富
裕
，
民
眾
捐
輸
的
能

力
及
意
願
'
相
較
於
以
往
有
過
之
而
無
不
及
，
然
而
對
於
捐
贈
對
象
的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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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
及
權
利
意
識
並
未
同
時
提
昇
'
各
級
政
府
應
運
用
各
類
傳
播
媒
體
並
於

適
當
時
機
及
場
合
，
加
強
建
立
民
眾
捐
款
的
權
利
意
識
，
價
選
捐
贈
組

織
，
有
效
發
揮
「
監
督
」
的
功
能
，
讓
捐
贈
資
源
能
用
在
最
需
要
的
服
務

活
動
上
，
也
讓
民
眾
更
願
意
參
加
勸
募
活
動
。

口
勸
募
組
織
守
法
暨
申
辦
手
續
之
熟
穩

.. 

徒
法
不
足
以
自
行
，
以
往

法
源
不
足
加
上
宣
導
有
限
的
情
況
下
，
申
辦
勸
募
活
動
的
民
間
組
織
不
是

不
知
如
何
辦
理
者
，
就
是
未
經
許
可
直
接
對
外
勸
募
者
，
法
令
規
範
效
力

著
實
有
限
，
期
待
法
令
能
夠
依
社
會
需
要
並
簡
化
修
訂
後
，
各
級
政
府
亦

應
廣
為
協
助
民
間
組
織
熟
悉
勸
募
法
令
，
據
以
辦
理
，
有
效
發
揮
「
輔
導
」

的
功
能
。

向
倡
導
以
「
聯
合
勸
募
」
取
代
單
打
獨
鬥

.. 

社
會
漸
超
民
主
開
放
，

民
間
組
織
林
立
，
而
過
於
浮
濫
的
勸
募
活
動
，
不
僅
令
民
眾
無
所
適
從
，

各
民
間
組
織
勸
募
活
動
的
效
果
也
會
打
折
扣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勸
募
資
源
難

以
做
有
效
管
理
，
導
致
大
者
恆
大
、
強
者
恆
強
的
福
利
資
源
逆
配
置
情

形
。
為
避
免
勸
募
活
動
過
於
氾
濫
，
節
省
各
民
間
組
織
的
行
政
成
本
，
並

便
利
於
勸
募
資
源
有
效
配
置
，
以
昭
公
信
，
各
級
政
府
似
有
必
要
倡
議
各

個
具
地
緣
關
係
或
創
設
目
的
性
質
相
近
的
社
區
或
民
間
組
織
，
以
「
聯
合

勸
募
」
古
巴
芷
若
是
)
的
方
式
，
一
年
一
次
聯
合
辦
理
，
以
強
化
勸
募
活

動
的
可
見
性
(
〈
E
E
E

乏
與
正
當
性
，
提
昇
民
眾
參
與
的
意
願
。

以
上
謹
研
提
個
人
意
見
供
政
府
各
有
關
機
關
及
社
會
各
界
參
考
，
冀

望
未
來
勸
募
管
理
工
作
能
有
更
明
確
周
延
之
法
令
規
範
俾
資
遵
循
，
以
利

勸
募
活
動
之
良
性
發
展
，
協
助
各
類
公
益
團
體
廣
泛
結
合
民
問
資
源
蓬
勃

推
動
各
項
慈
善
事
業
。

(
本
文
作
者
:
江
國
仁
現
任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科
長
;
陳
世
昌
現
任
內
政
部
社

會
司
專
員
)

。
備
註
-
e

「
教
育
文
化
公
益
慈
善
機
關
或
團
體
兔
納
所
得
稅
適
用
標
準
」
第
二

條
: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公
益
、
慈
善
機
關
或
團
體
符
合
下
列
規
定
者
，
其
本

身
之
所
得
及
其
附
屬
作
業
組
織
之
所
得
，
除
銷
售
貨
物
或
勞
務
之
所
得

外
，
免
納
所
得
稅
。
一
、
合
於
民
法
總
則
公
益
社
團
及
財
團
之
組
織
，
或

依
其
他
關
係
法
令
，
經
向
主
管
機
關
登
記
或
立
案
者
。
(
以
下

略
)
...... 

;
八
、
其
用
於
與
其
創
設
目
的
有
關
活
動
之
支
出
，
不
低
於

基
金
之
每
年
華
息
及
其
他
經
常
性
收
入
百
分
之
八
十
者
，
但
經
主
管
機
關

查
明
函
請
財
政
部
同
意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(
以
下
略
)
.

O
參
考
文
獻.. 

林
明
損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談
國
外
聯
合
勸
募
現
況
兼
論
臺
灣
推
動
情
形
介

紹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第
六
十
九
期
頁
一
七
O
|
一
七
八

八
十
八
年
三
月
從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觀
點
談
臺
灣
勸
募
法
規
應
有

的
法
律
建
制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頁
九
十
三
|
­

O
四

鄭
怡
世

第
八
十
五
期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37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
